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合同名称：  关于其他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关于其他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合同编号：  12N00757539220251007  

采购单位（甲方）： 采购单位（甲方）：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住 所： 住 所： 南宁市青秀区贤宾路南宁市青秀区贤宾路3号号  

供 应 商（乙方）：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文印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文印中心  

住 所： 住 所： 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3-1号号  

签订合同地点： 签订合同地点： 南宁市青秀区南宁市青秀区  

签订合同时间：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NNZC[2025]20
31号 其他印刷服务 1 180000.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NNZC[2025]2031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
机关文印中心自
治区本级及南宁
市本级预算单位

印刷服务

- - -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0元报价，
不能更改报价。

- - - 18 项 10000.00

合同总价（元） 180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拾捌万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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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服务（1）   

2 增值服务（2）   

3 增值服务（3）   

合同总价：（大写） 壹拾捌万元整 ，（小写）  180000.00 元

二、二、付款方式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1、 付款方式：通过银行转帐。

2、 付款时间：乙方在协议签订完成交付后14个工作日内将发票交给甲方，甲方在验收合格后支付

给乙方；

3、 验收标准：详见政府采购网订单验收单。

4、 乙方接收印刷款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文印中心；

开户行：建设银行南宁邕州支行；

帐号：4500 1604 4500 5050 1602。

（一）违约责任

1、乙方不能按时交付印刷品的，乙方应按收费金额的每日千分之 1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因财政部门的原因导致甲方付款延迟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且乙方仍需按照合同约定标准履行

合同；

3、乙方向甲方供应的印刷品必须按照本协议的质量要求进行提供，有质量问题的，甲方须在收到

全部印刷品之日起（以签收日期为准）30日之内通知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乙方需第一时间到场进行

处理，并无条件对存在质量的印刷品进行替换。

    （二）、本合同依法签订，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全面履行。如发

生争议的，在甲方住所地法院管辖诉讼。

（三）、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同具法律效力。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贤宾路3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3-1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13077746619 电话： 13617719708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建行南宁邕州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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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账号： 45001604450050501602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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